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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供大家备考学习！ 第三十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

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本法规定的传染病

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

染病时，应当遵循疫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按照国务院规定

的或者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内容、程序、方式和时限

报告。 军队医疗机构向社会公众提供医疗服务，发现前款规

定的传染病疫情时，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报

告。 第三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

染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

机构报告。 第三十二条 港口、机场、铁路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以及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发现甲类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

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立即向国境口岸

所在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并互相通报。 第三十三条 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应当主动收集、分析、调查、核实传染病疫情信息。接

到甲类、乙类传染病疫情报告或者发现传染病暴发、流行时

，应当立即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立

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同时报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设立或者指定专门的

部门、人员负责传染病疫情信息管理工作，及时对疫情报告

进行核实、分析。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应当及时向本行政区域内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



机构通报传染病疫情以及监测、预警的相关信息。接到通报

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应当及时告知本单位的有关

人员。 第三十五条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向国务院其

他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通报全国传染病疫情以及监测、预警的相关信息。 毗邻的以

及相关的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互相通报本

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以及监测、预警的相关信息。 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发现传染病疫情时，应当及时向同级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通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主管部门发

现传染病疫情时，应当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通报。 第三十

六条 动物防疫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及时互相通报

动物间和人间发生的人畜共患传染病疫情以及相关信息。 第

三十七条 依照本法的规定负有传染病疫情报告职责的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及

其工作人员，不得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 第三十八

条 国家建立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定期公布全国传染病疫情信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 传

染病暴发、流行时，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传

染病疫情信息，并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 公布

传染病疫情信息应当及时、准确。 相关推荐： #0000ff>2012

年公卫执业医师：传染病预防 #0000ff>2012年公卫执业医师：

传染病防治法总则 #0000ff>2012年公卫执业医师：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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